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推行包容审慎信用监管优化营商环境

指导意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工作目标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722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18 号）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创新包容审

慎信用监管制度，加强失信风险提示，构建失信惩戒及信用

修复“缓冲”、“容错”机制，引导和激发市场主体诚信守

法意识，以柔性监管服务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，全力营造“知

信、守信、用信、增信”的社会氛围，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

境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推行失信警示提醒。

1.对即将逾期未年报市场主体、通过登记住所（主要经

营场所）无法联系的市场主体，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标记

为经营异常状态名单前，通过河南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理系

统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相关信息电话联系、

短信提醒、上门走访等方式提醒市场主体及时履行公示义

务。



（二）实行经营异常名录缓冲期管理。

2.实地核查登记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）失联的市场主体，

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联系，且无其他违法行为的，给予 7 个

工作日缓冲期，引导市场主体采取变更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

等方式纠正违法行为，在缓冲期内改正的，不再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。

（三）实施公示信息抽查容错。

3.市场主体即时信息未在规定时限公示或公示错误，经

提醒指导，市场主体在 10 日内及时改正的，不予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。

4.市场主体填报公示的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

电子邮箱、网站及网店网址等一般状态信息有误，未发现存

在主观故意的，且未造成不良影响后果的，不认定为“隐瞒

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”，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5.首次被抽查市场主体年度报告中，市场主体在年报公

示中股东及发起人的认缴出资时间与其在登记机关备案的

时间相差不超过 6 个月，如在 10 日内按照公示的认缴出资

时间办理备案的，不认定为“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”，

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6.市场主体实缴出资到位，在年报中公示的股东及发起

人实缴出资时间与实际出资时间相差不超过 1 年，不认定为

“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”。



7.市场主体实缴出资到位，但在年报公示中将出资方式

填报错误的，不认定为“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”，不列

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8.首次被抽查市场主体的年度报告中，市场主体没有主

观故意，明显由于小数点、单位等明显错误，未造成不良影

响和后果，可以允许市场主体修改，不认定为“隐瞒真实情

况、弄虚作假”，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9.在本年度内发生股权变更的市场主体，如其年报中已

公示具体股权变更信息，但在市场主体股权是否变更栏目误

填为“否”的，不认定为“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”，不

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10.市场主体分支机构年报财务数据由其上级公示年报

公示，上级公司统一支付员工工资、缴纳社会保险、缴纳市

场主体税收，由其上级公司出具证明其不实行独立核算的，

年报财务数据为 0 的，不认定为“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”，

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（四）免除及时补报年报的行政处罚。

11.对市场主体未年报、逾期年报行为实施服务型执法

和包容审慎监管。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，且未造成危害后果

的，可不予行政处罚；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不予行政处罚；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

的，可不予行政处罚。



（五）实施“两书”同达。

12.市场监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应同时向当

事人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。

（六）支持失信企业修复信用。

13.对受到警告、通报批评和较低数额罚款外，其他行

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 6 个月，其中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领

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 1 年，且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，支

持其申请信用修复。但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提前停止公示的除

外。

14.除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相应管理措施期限

尚未届满以外，对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 1 年，且已履

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、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

响、未再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市场主体，指导

其申请信用修复，并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

单，解除信用约束措施。

（七）推行容缺受理信用修复申请。

15.对因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，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

弄虚作假，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，

申请人已纠正违法行为，仅提交《信用修复申请书》《守信

承诺书》的，可“容缺”受理，符合修复条件的，移出经营

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

（八）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。



16.市场主体提出信用修复申请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

条件的，办结时间简化为“即时受理+立即办理”，对在工

程招投标等企业发展重要节点因信用限制可能受到重大影

响的情形，特事特办，不受非工作日限制，即时办理。

（九）强化市场主体信用指导。

17.加强对市场主体守信经营指导，结合年报公示、双

随机抽查等工作，普及信用监管的规范要求，对市场主体按

时年报、依法公示信息、遵守住所或经营场所登记规定等进

行指导和提示，对市场主体办理年报公示信息修改、联络员

变更等提供便利和帮扶，引导市场主体加强自身信用建设。

（十）加强信用修复数据共享。

18.加强政府部门信用修复工作协同，积极推进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与信用新乡的数据共享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各县（市、区）局、分局要把落实包容审慎信用监管工

作措施作为开展信用提升行动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重

要内容，作为服务市场主体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，在

年报工作、公示信息抽查、失信惩戒、信用修复等工作中，

推进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。同时采取多种形式，综合利用

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传播媒介，大力宣传包容审慎信

用监管工作措施，让广大市场主体充分享受便利和红利。


